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福州捷得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工交大院47栋408  邮编：350025

联系人：张树雄  联系电话：18940939139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2025年市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采购项目

质疑项目的编号：NBITC-202530365G

采购人名称：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本级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2025年04月30日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质疑本项目采购人、政府釆购代理机构在编制采购文件时，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采购文件中关于样品存在着以下的违法违规情形： 1、仅

凭书面方式就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以及不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就可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的，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还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 2、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的，没有在招

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是否需要随样品提交相关检测报告； 3、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

的，要求提交检测报告的，没有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检测机构的要求、检测内容等； 4、采购人、采购

代理机构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的，样品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准没有量化细化评审细则，将不能量化的指

标作为评审因素也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

事实依据：一、采购文件中(样品)相关的事实依据 第三章 采购清单及采购需求 二、采购需求 11 普通

投光灯 1.两个灯头为一组，带有升降杆，升降杆可任意高度调节，发光角度：90×120度。 2.充电方

式：配220V直充充电器。 ▲3.电池电压/容量：2×3.2V/2×15AH。 4.光功率：≥2×100W（LED）。

▲5.照明时间：全亮≥8H半亮≥16H。 ▲6.整灯流明：≥1500lm。 7.防水级别：≥IP65。 8.印有“宁波

应急”字样。 12 棉被 1.尺寸200×150cm，质量要求符合GB/T 22796-2021《床上用品》、YJ/T　10.1-

2010（救灾被服：棉被）。 ★2.纤维、填充物含量：100%棉。 ★3.原材料要求：棉纤维；原料、危害性

杂质要求应符合GB 18383-2007标准。 ★4.原料含杂率≤1.2%。 ★5.色牢度：耐干摩擦色牢度：≥3-4；

耐水色牢度：≥3-4；耐酸碱汗渍色牢度：≥3-4。 ★6.甲醛含量：≤75mg/kg。 ★7.pH值：4.0～6.0。

★8.可分解芳香胺：凉席禁用。 9.喷印应急救灾物资标识。 15 手电筒 1.可变焦全金属。 2.多用途LED

强光手电。 3.可调亮度不少于三档。 4.充电和电池两用（含电池）。 5.射程：≥500米，电池容量

≥2200毫安。 6.喷印应急救灾物资标识。 16 凉席 1.尺寸：200×120cm。 2.重量（每平方米≥570克）

可折卷。 3.材质采用天然草晒干而制，双面压光无毛刺，加密编织，四周锁边，针脚均匀，禁用可分解

致癌芳香胺。 4.喷印应急救灾物资标识。 17 分体式雨衣 1.雨衣厚薄：布料厚度≥0.22mm。 2.雨衣布

料：高档牛津纺。 3.防胶层:环保PVC。 4.设计：雨帽有抽绳，前后高亮反光条，隐藏式收纳大口袋，双

层防雨门襟，内里网格透气，双层防水袖口。5.大小型号尺码均匀分配。 6.印“宁波应急”字样。 18

高筒雨鞋 1.筒高平均高度38cm±1cm（含鞋跟），加厚款，全码，带反光点。 2.材质：PVC，内衬材质：

纯棉内里吸汗透气性能更好，PVC黑色大底，一次注塑成型，舒适，美观，耐酸碱油盐，防滑耐磨鞋底，

抓地性强，经久耐穿。 3.大小型号尺码均匀分配。 4.印“宁波应急”字样。 8.投标样品：投标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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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样品 序号 样品名称 数量 1 普通投光灯 1盏 2 棉被 1条 3 手电筒 1个 4 凉席 1张 5 分体式雨衣

1套 6 高筒雨鞋 1双 提供样品的时间：同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超过截止时间的样品，采购人或招标

代理机构将不予接收。 地点：宁波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207弄19号世茂茂悦

商业中心1号楼七楼招投标会议中心）指定地点；联系人：陈洋，联系电话：0574-87295348。请供应商在

上述时间内提供样品并按规定位置摆放。 样品外表面上须牢固地粘贴一张写有“项目名称”、“样品名

称”及“供应商名称”的标识。 招标活动结束后，对于未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样品，采购人、招标代理机

构将通知未中标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回，逾期未取回的，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不负保管义务；对于

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样品，采购人将进行保管、封存，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参考。 第五章 评标办法及标准

商务和技术评分表 样品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样品进行综合评议： 1.普通投光灯（1分） 样品光照强烈、

照射面积大的得1分；样品光照微弱、照射面积小的得0.5分。 注：未提供样品或样品提供不全的本项样

品分得0分。 2.棉被（1分） 样品外观式样美观、舒适性强、制作工艺精美、细节处理完善、保暖效果好

的得1分；样品外观式样丑陋、不舒适、制作工艺粗糙、细节处理不完善、不保暖的得0.5分。 注：未提

供样品或样品提供不全的本项样品分得0分。 3.手电筒（0.5分） 样品用途多样、电池容量充足、光照强

烈、照射面积大的得0.5分；样品用途不够多样、电池容量不足、光照微弱、照射面积小的得0.2分。

注：未提供样品或样品提供不全的本项样品分得0分。 4.凉席（0.5分） 舒适凉爽、透气性能好、四周锁

边工艺精美，细节处理完善的得0.5分；不够舒适凉爽、透气性能不足、四周锁边工艺粗糙，细节处理不

完善的得0.2分。 注：未提供样品或样品提供不全的本项样品分得0分。 5.分体式雨衣（0.5分） 样品外

观式样美观、舒适性强、制作工艺精美、细节处理完善、反光条明亮的得0.5分；样品外观式样丑陋、不

舒适、制作工艺粗糙、细节处理不完善、反光条暗淡的得0.2分。 注：未提供样品或样品提供不全的本项

样品分得0分。 6.高筒雨鞋（0.5分） 贴合脚部、高筒厚实、透气性能好、舒服性强、防滑耐磨的得0.5

分；不够贴合脚部、高筒薄弱、透气性能不足、不舒适、不够防滑耐磨的得0.2分。 注：未提供样品或样

品提供不全的本项样品分得0分。 4 通过以上事实依据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 （一）本项目采购文

件中确实存在着刻意提高投标人门槛，增加投标人负担的，《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明令禁止的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 1、仅凭书面方式就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以及不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就可以确认是否满足采

购需求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还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 2、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求投标人提供样

品的，没有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是否需要随样品提交相关检测报告； 3、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求投

标人提供样品的，要求提交检测报告的，没有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检测机构的要求、检测内容等； 4、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的，样品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准没有量化细化评审细则，将

不能量化的指标作为评审因素也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 （二）本项目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已

经非常明确、详细，重要的技术参数指标都是相对客观的数据，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些产品都是仅凭书面方

式就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的非定制的标准化产品；

法律依据：一、关于不得违法要求提供样品等相关法律依据 （一）《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第二十二条　 二、不能量化的指标不能作为评审因素的法律依据 （一）《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六十八

条 （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

质疑事项2：质疑本项目采购人、政府釆购代理机构在编制釆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文件时，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将不

能量化的指标作为评审因素，如在评分办法中使用“内容详细、内容不详细、清晰、不清晰、牢固可靠、

简易松散、方案详尽、粗略、严密、缺乏、考虑周全、考虑不足、不完整、明确、模糊、多样、不足”等

等这些不能量化的指标作为评审因素，同时采购文件中也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以及供货配送方

案、质量保证措施、应急措施、售后服务违约责任承诺没有提出相关的具体要求。

事实依据：一、采购文件中（评分）相关的事实依据 第五章 评标办法及标准 商务和技术评分表 评标项

目 评分内容 分值 供货配送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物资供货配送方案进行综合评议： 1.供应商提供的

货源生产或货源组织内容详细的得2分，货源生产或货源组织内容不详细的得1分，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2.供应商提供的印刷流程工序清晰的得2分，印刷流程工序不清晰的得1分，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3.供

应商提供的货源包装工序牢固可靠的得2分，货源包装工序简易松散的得1分，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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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提供的运输方案详尽的得2分，运输方案粗略的得1分，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8 质量保证措施 根

据供应商提供的物资供货质量保证措施情况进行综合评议： 供应商提供的供货质量保证措施情况有严密

的质量监控措施及质量管理制度的得4分； 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保证措施情缺乏质量监控措施及质量管理制

度的得2分； 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4 应急措施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应急措施进行综合评

议： 供应商提供的应急措施考虑周全，综合应急、专项应急、现场应急等各方面方案完整详细且应急措

施完善的得6分； 供应商提供的应急措施考虑周全，综合应急、专项应急、现场应急方案完整，但应对措

施不完善的得4分； 供应商提供的应急措施考虑不足，综合应急、专项应急、现场应急等各方面方案内容

缺失、不完善的得2分； 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6 售后服务方案及计划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

及计划（包括但不仅限于投标产品故障预防方案、备品备件更换、远程技术援助服务等）进行综合评议：

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及计划完整详尽的得4分； 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及计划不完整的得2

分； 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4 售后服务违约责任承诺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违约责任承诺进行综

合评议： 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违约责任承诺责任明确，违约补偿合理可行的得2分； 供应商提供的售

后服务违约责任承诺责任模糊，违约补偿欠合理可行的得1分； 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2 培训方案 根据

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投标产品使用说明及操作培训方案、应急预案培训方案等）进行

综合评议： 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内容完整、培训手段多样、切实可行的得2分； 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

案内容不完整、培训手段单一，可行性不足的得1分； 未提供本项的不得分。 2 二、浙江省政府采购禁

止行为清单指引 序号10明确禁止：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 其他省份（如辽宁省、福建省）亦将此类条款列

为禁止内容，进一步证明我司质疑事项的合理性。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实施条例》释义 评

分标准的分值设置必须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评审因素的指标必须是

可以量化的，不能量化的指标不能作为评审因素；二是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后，评分标准的分值也必须量

化，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为区间的，评分标准的分值也必须量化到区间。 如招标文件在评标标准中规

定，国际知名品牌5-8分，国内知名品牌3-4分，国内一般品牌1-2分。这样的规定就违反了上述要求，一

是国际知名、国内知名、国内一般不是品牌的量化指标，没有评判的标准；二是虽然每一个分值设置均量

化到了5-8分、3-4分、1-2分的区间，但国际知名品牌、国内知名品牌、国内一般品牌并没有细化对应到

相应区间。由此可见，本条规定的核心要求是综合评分的因素必须量化为客观分，最大限度地限制评标委

员会成员在评标中的自由裁量权。 通过以上事实依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内容详细、内容

不详细、清晰、不清晰、牢固可靠、简易松散、方案详尽、粗略、严密、缺乏、考虑周全、考虑不足、不

完整、明确、模糊、多样、不足”确实都是不能量化的指标； 2、《政府采购负面清单》中也明确

将“优”、“良”、“中”、“一般”等不能量化的指标列为采用综合评分法的禁止事项； 3、《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实施条例》释义中明确告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

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

律责任： (七)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可以判断，

和明确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

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最终疑似就是明确“评分标准的分值设置必须与评审因素的

量化指标相对应。”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评审因素的指标必须是可以量化的，不能量化的指标不能

作为评审因素；二是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后，评分标准的分值也必须量化，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为区间

的，评分标准的分值也必须量化到区间。

法律依据：一、不能量化的指标不能作为评审因素的法律依据 （一）《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三）《政

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一、请求本项目采购人、政府釆购代理机构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编

制采购文件，依法依规修改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存在的关于样品相关的违法违规情形： 1、仅凭书面方式就

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以及不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就可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的，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删除投标人提供样品的要求； 2、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依法依规确实有必要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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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是否需要随样品提交相关检测报告； 3、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依法依规确

实有必要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并要求提交检测报告的，请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检测机构的要求、检测

内容等； 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依法依规确实有必要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的，请依法依规修改完善样

品的评审方法以及量化细化评审细则评审标准，将不能量化的指标（如：强烈、微弱、面积小、舒适性

强、工艺精美、细节完善、丑陋、不舒适、工艺粗糙、不完善、不保暖、不够舒适、透气性能不足、不

足、不舒适、不够）删除并给出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 二、请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等政府采购

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依规修改本项目的评标办法，删除评分办法中不能量化的指标（详见

我司的质疑事项）依法依规取消评分办法中使用内容详细、内容不详细、清晰、不清晰、牢固可靠、简易

松散、方案详尽、粗略、严密、缺乏、考虑周全、考虑不足、不完整、明确、模糊、多样、不足等等这些

不能量化的指标作为评审因素，在采购文件中给出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以及补充完善供货配送方案、质量

保证措施、应急措施、售后服务违约责任承诺与评分相对应的相关具体要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

公章：

质疑提交日期：2025年05月09日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

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

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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